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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权委员会  

第五十九届会议  

临时议程项目 11(a) 

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，包括酷刑和拘留问题 

酷刑和其他残忍、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  

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奥多尔·范博芬依照委员会  

第 2002/38 号决议提交的报告  

增   编  

对乌兹别克斯坦的访问**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* 本访问报告的内容提要以所有正式语文分发。报告本身载于内容提要的附件，

仅以提交语文和俄文分发。附录仅以提交语文分发。 
** 根据大会第 53/208 B号决议第 8段，本文件迟交的原因是访问时拖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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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提要  

 应乌兹别克斯坦政府的邀请，特别报告员从 2002 年 11 月 24 日至 12 月 6 日对

乌兹别克斯坦进行了访问，在访问期间他会晤了各部门高级官员和民间组织代

表，以及指称酷刑受害者及其家属，并访问了一些拘留设施。特别报告员感谢该

国政府使他能够进行这次重要的访问，他认为，他的访问清楚地表明，该国政府

加强了在人权领域与联合国的合作。特别报告员相信，根据他访问期间所得到的

许多证词，酷刑或类似虐待的待遇是有系统发生的。因此，他建议采取若干措

施，以制止在乌兹别克斯坦发生酷刑和虐待。他极为感兴趣地注意到该国政府高

级官员所表达的意向和积极态度，并对之报以殷切的希望――将对报告中提出的建

议采取行动。 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